
附件

2026年昌平区群众安全感调查方案
一、调查目的
为进一步提高平安昌平建设水平，客观反映昌平区社会公众安全感满意度，准确把握社会治安的变化情况、人民群众的安全感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评价及相关问题线索等，受中国共产党北京市昌平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(以下简称区委政法委)委托，国家统计局昌平调查队(以下简称昌平调查队)拟开展2026年昌平区群众安全感调查。
二、调查内容

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群众对当前社会治安状况的总体评价，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主要因素以及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成效满意度，提升昌平区群众安全感的意见建议等。
三、调查对象

调查对象为年龄16周岁及以上、在昌平区有固定住所且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。

四、调查频率及调查时间

调查频率为季度。

调查时间为季后月上旬，在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相关调查之后开展。

五、调查方法和调查方式

调查方法采取分层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。每季度调查样本量共计3390人，全年样本量共计13560人。

调查方式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。

六、调查组织方式

本调查由区政法委委托，昌平调查队负责组织实施，第三方公司负责具体执行。

七、数据发布

本调查数据及报告仅提供给区政法委，不对外发布。



